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(2018)渝0230民特7号

申请人:张光兰,女,1952年11月23日出生,汉族,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平都路东段117号1单元5-3,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5211230060。
   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杜超，重庆森吉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   
申请人张光兰申请宣告公民张德祥死亡一案，本院于2018年1月10日立案。2019年1月28日，申请人张光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超经传票传唤，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。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四十三条、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、第一百七十七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本案按张光兰撤回申请处理。
案件受理费100元，减半收取50元，由申请人张光兰负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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